
 

赣教基办函〔2023〕73号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： 

为进一步优化全省学前教育资源配置，加强规范管理，推进

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学前教育规范管理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3〕

24 号）精神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优化普惠性资源布局。各地要根据城市化进程和适龄幼

儿结构变化趋势，充分考虑地理位置、人口数量、辐射范围等因

素，科学制定、动态调整本地学前教育专项布局规划，合理优化

农村教育资源，不断加大城区园位供给。重点关注普惠性资源不

足的新城区、热点板块、人口集中流入地区的人口变化，进一步

加大财政投入，通过新建、改扩建等方式，多渠道扩充公办学前

教育资源，规范小区配套园、扶持普惠性民办园等多种方式扩充

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，有效满足群众入园需求。 

二、加强入园需求监测。各地要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、二

孩政策、居住区规划和居住人口规模增长趋势等因素，加强适龄

幼儿变化前瞻性研究和幼儿园位预测，建立健全入园需求监测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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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通过统计、公安、卫生健康、街道（乡镇）等多种渠道了解

辖区内适龄人口入园需求，统筹安排资源配置、布局，指导幼儿

园做好招生计划，及时发布招生信息。 

三、规范幼儿园招生工作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地

幼儿园招生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招生管理，积极探索建立招

生入园信息平台，强化幼儿园招生信息、招生广告宣传等方面的

备案管理。科学统筹招生服务区，进一步完善公办园招生政策，

积极做好招生宣传，防止公办园“空位”现象。严禁幼儿园使用

与审批不一致的名称，严格核查幼儿园的办园资质、办园地址、

办园环境、招生人数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等信息是否与审批备

案内容一致；严禁以提供豪华设施、餐饮服务或所谓兴趣班、特

色课程、幼小衔接班等各种名义进行虚假招生宣传。严禁幼儿园

为抢占生源提前收取费用。 

四、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。各地要加强幼儿园人防、物防、

技防建设，优化幼儿园周边安全管理，确保幼儿园安防建设达到

“四个百分之百”。加大对“三防”达标、食品安全、师资资质、

社保缴纳、违规收费、违规使用幼儿教材、引进境外课程、体罚

和变相体罚幼儿、“小学化”等问题的治理力度。对幼儿园招生和

办园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办园行为，一律及时严肃查处，情节严

重的，予以停止招生、吊销办学许可等处罚，并依法追究相关人

员的法律责任。规范使用“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”，确保人

籍一致。深入推进标准化幼儿园建设，建立健全无证园常态化监

管机制，严格落实办园底线标准，强化普惠性幼儿园支持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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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健全联动监管机制。各地要健全教育部门牵头，有关部

门分工负责的动态监管机制，综合运用日常巡查、抽查检查、年

检考核、督导巡视等多种方式，加强对各类幼儿园的规范监管和

业务指导。积极应对适龄幼儿变化，对招生困难、办园不稳定的

民办园建立台账，重点跟踪，制定预案，防止出现民办园因资金

链断裂关停，导致家长退费困难等情况发生。对已经关停的民办

园，要“一园一案”，妥善做好幼儿分流处置等工作。将民办园收

费纳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银行账户统一管理，探索建立民办园

收费监管平台。要针对本地规范监管的薄弱环节、难点问题、重

点领域，要一抓到底，久久为功，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生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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